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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潢的材料與簽約約定的型號不同、施作品質不良，裝潢糾紛怎麼
辦？

⽂:于恩庭（認證法律⼈） ‧ 消費‧借還錢‧契約 ‧ 2024-12-13

本⽂

⼀、室內裝潢⼯程多屬包⼯包料的承攬契約

坊間的裝潢⼯程，多半是約定由裝潢公司準備材料並施⼯的包⼯包料承攬契約[1]。通常先由客戶與裝潢公司⼈
員討論，經裝潢公司推薦合適的材料供客戶挑選，雙⽅再簽訂合約。此外通常會附上估價單、施⼯圖說等⽂件
作為合約的⼀部分，約定這次裝潢⼯程應採⽤的材料型號、數量、款式、運費以及施⼯報酬等資訊，並由裝潢
公司依約採購材料、施⼯。

⼆、沒有按照契約施⼯、施作品質不良，驗收時如何判斷算不算瑕疵？

實際常⾒的爭議是裝潢公司沒有依照雙⽅約定，⽽以其他廠牌或型號的建材代替作為施⼯材料；施⼯後缺乏預
期品質的情形更是不勝枚舉，例如裝了隔⾳窗戶卻未達隔⾳效果、浴室防⽔隔間⾨無法達成乾濕分離效果等
等。

這些爭議通常會在完⼯後經客戶驗收時發⽣。此時，契約內有沒有寫清楚應該使⽤的材料規格、⼯程項⽬，以
及雙⽅驗收時所使⽤的檢查清單是否夠具體完整，都是發⽣爭議時判斷⼯作成果有沒有瑕疵的重要關鍵。當裝
潢公司擅⾃使⽤其他型號的建材、或施作品質不良，因此造成完⼯成果沒有具備雙⽅約定的品質，或沒有達到
預期應有的價值、或是⼯作物使⽤上無法達到通常或約定的效果，就有可能會被認為裝潢有瑕疵[2]，客戶常以
此主張驗收不通過。

三、裝潢沒有通過驗收可以算完⼯嗎？客戶可以選擇不⽀付尾款嗎？（⾒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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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遇到裝潢糾紛怎麼辦？
資料來源：于恩庭 / 繪圖：Yen

驗收不過，接下來可能就是客戶不想付裝潢⼯程尾款。雖然⺠法規定[3]，承攬需由⼀⽅完成⼀定的⼯作後，另
⼀⽅才⽀付報酬，但當事⼈可以⾃⾏約定依⼯作完成進度付款。⽽在裝潢承攬契約，通常不會約定⼯程全部完
⼯後才⼀次性⽀付報酬。常⾒簽完契約，客戶就開始分期⽀付⼯程款，最後⼀筆尾款在完⼯通過客戶驗收後，
廠商才可以請求[4]。因此，常在最後交付驗收及尾款的階段，才發⽣是否完⼯及廠商有無資格領取尾款的爭



議。客戶能不能因為裝潢有瑕疵沒通過驗收，就主張不算完⼯、不⽤付尾款？法院略有不同的⾒解：

（⼀）不能拒絕付尾款

法院多數⾒解認為，⼯程是否完⼯；與⼯作成果有沒有瑕疵，兩者應該要分開來看[5]。如果⼯程已經完⼯，即
使有瑕疵，定作⼈也不可以因此拒付報酬[6]。當裝潢公司已經實質竣⼯，客戶還不斷以很細微的瑕疵主張未完
⼯、拖延付款，對裝潢公司並不公平，所以客戶不可以⽤不重要的瑕疵為理由⽽拒絕⽀付報酬[7]。這是為了保
障承攬契約的安定性，避免完⼯後，定作⼈不斷以還有瑕疵為理由，拖延付款期限。

尤其，如果客戶與裝潢公司沒有約定清楚驗收的流程、期限或標準應該如何執⾏，當裝潢⼯作成果已經交付給
客戶，由客戶「占有」並「使⽤」的話，會被視為發⽣完⼯且完成驗收程序的效果，裝潢公司可以請求客戶付
尾款[8]。不然客戶⼀⽅⾯享有裝潢成果的利益，卻⼜可以拒絕付款，恐怕已違反誠實信⽤原則。

（⼆）可以拒絕付尾款

但也有法院⾒解認為[9]，承攬⼈完⼯時，本來就應該提供沒有瑕疵的⼯作成果[10]。所以如果⼯作成果有瑕
疵，承攬⼈就不可以主張已經完⼯⽽向定作⼈請求報酬。因此，在廠商沒有將裝潢瑕疵修補完成前，客戶可以
拒絕⽀付尾款。

四、遇到裝潢瑕疵，客戶有哪些權利可以主張？

（⼀）請求修補瑕疵、減少報酬與解除契約

雖然實務上對於可不可以因為裝潢沒通過完⼯驗收，⽽主張拒絕⽀付尾款，還是存有爭議；但只要裝潢公司交
付的⼯作成果有瑕疵，客戶就可以依照⺠法規定，要求裝潢公司在⼀定期限內修補完成[11]。如果裝潢公司沒
有在期限內修補完成，客戶可以找其他廠商修補後，再向裝潢公司要求修補所產⽣的必要費⽤[12]。

如果裝潢公司不在客戶要求的期限內修補，或裝潢公司認為修補費⽤太⾼⽽拒絕修補，或瑕疵已經無法修補，
客戶可以向裝潢公司要求減少裝潢⼯程款，這是⽐較常⾒的情形；如果瑕疵已經重⼤到完全無法達到裝潢的⽬
的，甚⾄可以因此解除契約[13]。

（⼆）請求損害賠償

如果⼯作成果的瑕疵甚⾄造成客戶產⽣損害，客戶可以向裝潢公司請求賠償嗎？答案是肯定的，此時更依照法
院實務⾒解將損害區分為「瑕疵損害」、「瑕疵結果損害」兩種類型，⽽使客戶在法律上提出賠償的時間限
制，會有⻑短不同的差異[14]：

1. 瑕疵損害賠償[15]



瑕疵必須在裝潢公司交付完⼯成果後的1年內發現[16]，⽽且必須在發現後1年內向裝潢公司提出請求[17]。例
如：做好的浴室洗⼿台邊緣過短，開啟⽔⿓頭時⼤半⽔柱會噴往地⾯。客戶必須在裝潢公司交付完⼯成果1年
內發現這個問題，發現後要先要求裝潢公司在⼀定期限內修補[18]；如果裝潢公司沒有在期限內修補，客戶必
須在發現瑕疵1年內，向裝潢公司請求賠償因此需要改善的相關⽀出，像是更換衛浴設備、或因此需另找廠商
重新施作衛浴裝潢⼯程的費⽤等等。

2. 瑕疵結果損害賠償

在前⾯的例⼦中，如果⼯程瑕疵——尺⼨不合的洗⼿台，是因為裝潢公司沒有確實按照設計圖施⼯所致，⽽噴
出的⽔柱在地⾯留下積⽔，造成客戶不慎踩到⽽滑倒⾻折的話，這種因爲裝潢公司完⼯成果有瑕疵，造成客戶
⼈⾝或財產受到損害的情形，就屬於瑕疵結果損害。在瑕疵結果損害的情況，客戶可以就⼈⾝財產損害，包含
醫藥費、看護費等，依⺠法不完全給付的規定向裝潢公司請求損害賠償[19]，此種損害賠償就有⻑達15年的消
滅時效可以向裝潢公司主張[20]，不像瑕疵損害只能在發現瑕疵後的1年內提出請求。

註腳
   由承攬的⼀⽅提供材料並施⼯的，實務上有稱為「⼯作物供給契約」或「製造物供給契約」（參考最⾼法

院59年度台上字第1590號⺠事判例、最⾼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0號⺠事判決），俗稱包⼯包料，這在
室內裝潢⼯程較為常⾒；相對的則是承攬⼈只完成⼯作，材料由定作⼈提供，俗稱包⼯不包料。

[1]

   ⺠法第492條：「承攬⼈完成⼯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
之瑕疵。」

[2]

   ⺠法490條第1項：「稱承攬者，謂當事⼈約定，⼀⽅為他⽅完成⼀定之⼯作，他⽅俟⼯作完成，給付報
酬之契約。」

[3]

   可以參考⾏政院（2014），《建築物室內裝修—⼯程承攬契約書範本》、《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委託
及⼯程承攬契約書範本》。

[4]

   最⾼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事判決：「按承攬⼈完成⼯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之瑕疵，固為⺠法第四百九⼗⼆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瑕疵擔保責
任之規定，與承攬⼯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作已完成，縱該⼯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謂⼯作尚未完成。
」

[5]

   最⾼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68號⺠事判決：「雖上訴⼈以系爭各⼯程有諸多瑕疵，迄未能驗收合格，尚
不能請求給付⼯程尾款云云置辯。然⼯程之是否完⼯，與⼯程之瑕疵及⼯程之驗收各有不同之概念。⼯程
雖已完⼯，但有瑕疵，僅⽣瑕疵修補或減少價⾦請求之問題，究不能謂尚未完⼯；⼜⼯程雖已完⼯，尚未
驗收或驗收未合格，亦不能因未驗收或驗收不合格，即謂⼯程未完⼯。」

[6]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151號⺠事判決：「按承攬之⼯作是否完成，應以承攬契約所約定之⼯
作內容為依據，倘從形式外表觀察，該⼯作已具有契約所約定之外觀形態，應認定⼯作完成；此與定作⼈
驗收時，認承攬⼈完成之⼯作有瑕疵，得主張承攬⼈應負之瑕疵擔保責任，係屬⼆事，此由⺠法第490條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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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494條分別規定可明。……堪認被上訴⼈依約所為施作，客觀上已具備房屋裝修之外觀及通常功能，
⽽達契約⽬的，就未施作及瑕疵部分，並⾮不能修補，⾦額僅2萬餘元，情形輕微，⾮屬重要，故依上說
明，應認被上訴⼈就承攬⼯作已完成。……按雙務契約之當事⼈因他⽅當事⼈為部分之給付時，固得依⺠
法第264條第2項規定⾏使同時履⾏抗辯權，⽽該條第2項所稱之『部分之給付』，尚應包括『瑕疵之給
付』在內，惟若瑕疵僅屬輕微，僅得拒絕⾃⼰部分之給付，不得拒絕⾃⼰全部之給付（最⾼法院94年度
台上字第1861號判決意旨參照）。」

   最⾼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60號⺠事裁定：「被上訴⼈於106年12⽉18⽇已完⼯，並撤出現場、交付
系爭房屋予上訴⼈占有使⽤⾄今，上訴⼈則未提出任何事證證明系爭⼯程尚有何不具約定或通常品質及效
⽤之處，應認上訴⼈承認及受領⼯作物，發⽣驗收合格之效果。從⽽，被上訴⼈依承攬之法律關係，請求
甲○○公司、⼄○○公司分別給付⼯程尾款差額5萬7000元、421萬8000元本息，為有理由等情，指摘為
不當，……難認其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臺灣⾼等法院112年度上
易字第2號⺠事判決也採取同樣的⾒解。

[8]

   最⾼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3號⺠事判決：「查承攬⼈完成之⼯作有瑕疵，⽽其瑕疵係因可歸責於承攬⼈
之事由所致者，承攬⼈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責任，定作⼈得請求修補或賠償損害，並有⺠法第⼆
百六⼗四條規定之適⽤。上訴⼈於事實審抗辯：系爭⼯程有天花板漏⽔及採光罩滲⽔等瑕庛等語（⾒原審
卷四⼋⾴），倘⾮虛妄，則其⾃⾮不得⾏使同時履⾏抗辯權，於被上訴⼈修補前，拒絕給付系爭尾款。原
審認系爭⼯程之瑕疵與系爭尾款之給付無對待給付之關係，上訴⼈不得據以拒付尾款，進⽽為上訴⼈敗訴
之判決，尚有未合。」

[9]

   ⺠法第492條。[10]

   ⺠法第493條第1項：「⼯作有瑕疵者，定作⼈得定相當期限，請求承攬⼈修補之。」[11]

   ⺠法第493條第2項：「承攬⼈不於前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得⾃⾏修補，並得向承攬⼈請求償還修補
必要之費⽤。」

[12]

   ⺠法第494條：「承攬⼈不於前條第⼀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
不能修補者，定作⼈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但瑕疵⾮重要，或所承攬之⼯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地上
之⼯作物者，定作⼈不得解除契約。」
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39號⺠事判決：「次按⼯作物瑕疵⾮重要，定作⼈不得解除契約，⺠法第
四百九⼗四條但書定有明⽂。查系爭設備雖未達到約定效能⽽有瑕疵，仍難認該瑕疵已達重⼤⽽完全未能
達到契約⽬的，⾮解除契約不可程度，……。」

[13]

   最⾼法院96年度第8次⺠事庭會議紀錄（2007/11/27）：「決議：
⼀、⺠法第四百九⼗五條所規定之損害賠償不包括加害給付之損害。
⼆、承攬⼯作物因可歸責於承攬⼈之事由，致⼯作物發⽣瑕疵，定作⼈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其⾏使期間，
⺠法債編各論基於承攬之性質及法律安定性，於第五百⼗四條第⼀項既已定有短期時效，⾃應優先適⽤。
」

[14]

   ⺠法第495條第1項：「因可歸責於承攬⼈之事由，致⼯作發⽣瑕疵者，定作⼈除依前⼆條之規定，請求
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15]

   ⺠法第498條第1項：「第四百九⼗三條⾄第四百九⼗五條所規定定作⼈之權利，如其瑕疵⾃⼯作交付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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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裝潢，承攬，尾款，驗收，瑕疵

經過⼀年始發⾒者，不得主張。」
   ⺠法第514條第1項：「定作⼈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

求權或契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後⼀年間不⾏使⽽消滅。」
[17]

   最⾼法院106年度第5次⺠事庭會議決議（2017/3/28）：「按承攬⼈具有專業知識，修繕能⼒較強，且
較定作⼈接近⽣產程序，更易於判斷瑕疵可否修補，故由原承攬⼈先⾏修補瑕疵較能實現以最低成本獲取
最⼤收益之經濟⽬的。是以⺠法第四百九⼗五條雖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之事由，致⼯作發⽣瑕疵者，
定作⼈除依⺠法第四百九⼗三條及第四百九⼗四條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惟定作⼈依此規定請求承攬⼈賠償損害仍應依⺠法第四百九⼗三條規定先⾏定期催告承攬⼈
修補瑕疵，始得為之，尚不得逕⾏請求承攬⼈賠償損害，庶免可修繕之⼯作物流於無⽤，浪費社會資源。
」

[18]

   ⺠法第227條第2項：「因不完全給付⽽⽣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並得請求賠償。」[19]

   ⺠法第125條：「請求權，因⼗五年間不⾏使⽽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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